附件一：           
校园超市经营管理规定
[bookmark: _GoBack]一、经营范围
经营品种类仅限食品饮品、生活用品、学习用品三类，其中食品饮品类只能为纯净水、矿泉水和预包装面包、牛奶。不得经营自制鲜奶、面点等与校内食堂、门店相冲突的商品。严禁售卖泡面、碳酸饮料、口香糖等，严禁售卖书籍、教辅资料、报刊杂志等出版物；
二、经营要求
1.自行办理国家规定的相关证照，经营场地经市场监管部门查验合格,办理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每月结算营业额必须转入对公账户。
2.必须保证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满足师生需求，树立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意识。
3.严禁销售各种变质、劣质食品，以次充好。
4.承租方经营期间必须遵守学校相关规定和管理条例，若因特殊原因经营场所发生变化，承租方需服从调整，不得以任何理由与学校发生冲突。
5.承租方需自行办理工商、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相关证照手续,从业人员需办理健康证明，上班时间统一着装。从业人员上岗前应报学校保卫科进行背景审查，学校有权对不服从管理的从业人员采取清退处理。
6.承租方须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赔付额≥100万元），必须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及食品安全工作制度，确保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安全第一，出现责任事故（包括上级检查不合要求）及安全事故，其后果全部由承租方承担，学校有权终止经营权，不退还已缴纳的租金。若因食品问题而引起的食物中毒或传染病，由承租方自行承担产生的所有法律风险、经济责任及赔偿损失。
7.商店周边环境卫生由承租方负责。
8.经营期内水电费按月实际用量收取。
9. 须统一悬挂标识和招牌，营业时间标识清楚，营业时间约定为三餐和晚自习结束后。承租方所属工作人员必须遵守学校作息时间，维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不得干扰学生上课和休息。承租方对所属工作人员负责管理，出现任何事故，其后果全部由承租方承担。
10.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北山超市、雅斯超市实时价格（特价产品除外）。
11.承租场所经营消费须使用校园卡，不准用现金消费。
12.严格执行宜昌市后勤管理办公室印发的《宜昌市校内经营体管理工作指南》的通知（宜教后勤〔2022〕5号）条款。
13.经营品类管理：经营方经营产品及新增产品应经学校审核后方可上架销售。
三、校园超市意向承租方须具有以下经营资历：
①应具有实体超市经营的经验（现经营场所不少于2处，提供营业执照及场地租赁合同原件）。
②所有商品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北山、雅斯超市的实时价格（特价产品除外）。
③不存在因售卖不合格商品、食品中毒等违法违规事件而被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批评或处罚的情形 (以所在地区产品质量检测监督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文件等证明材料为准) 。



